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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苏州市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
建设项目进展情况的通报 
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管委会；市各委

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的指示和要求，加快推进区域

性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步伐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全市区域性

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进展情况 

按照统一部署，到 2020 年，全市所有编入行政区划目录的

镇（街道），原则上应建有一家150张床位以上、以医疗护理为

主、公建民营，具有保障功能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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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现有 41个街道、52个镇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20个镇

（街道）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已基本建成（其中，8 家已正式

开业运营，9家正在洽谈公建民营，3家正在装修）。另外，8个

镇（街道）正在进行土建，6个镇（街道）已经完成立项，29个

镇（街道）已经选定新建地址或确定要进行改扩建，10个镇（街

道）有意向新建或正在选址中。以上合计，全市有73个镇（街道）

已经启动辖区内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，占镇（街道）含

两个开发区总数的76.8%。各市区推进情况如下： 

张家港市：锦丰镇、乐余镇已建成；塘桥镇、凤凰镇正在进

行土建；杨舍镇、南丰镇、大新镇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；金港镇有

意向，正在选址中。 

常熟市：古里镇、虞山街道、常福街道、梅李镇已建成；支

塘镇正在进行土建；碧溪街道、琴川街道、辛庄镇已选址，尚未

立项；东南街道、莫城街道、海虞镇、尚湖镇、董浜镇、沙家浜

镇有意向，正在选址中。 

太仓市：沙溪镇、浏河镇、浮桥镇、娄东街道已建成；璜泾

镇、双凤镇、科教新城（不在区划目录内）土建基本完成；城厢

镇已选址，尚未立项。 

昆山市：玉山镇、巴城镇、淀山湖镇、千灯镇、开发区（不

在区划目录内）已建成；周市镇正在进行土建；周庄镇、锦溪镇、

花桥镇、张浦镇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；陆家镇暂无建设计划。 

吴江区：盛泽镇、震泽镇、桃源镇已立项，尚未开工；松陵

街道、黎里镇、平望镇、七都镇、同里镇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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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8个项目预计今年全部开工；江陵街道、横扇街道、八坼街道

为 2018 年 10月底区划调整新增街道，暂无建设计划。 

吴中区：长桥街道、甪直镇、光福镇、木渎镇、横泾街道、

郭巷街道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；城南街道、越溪街道、太湖街道、

临湖镇、金庭镇、东山镇、胥口镇、香山街道暂无建设计划。其

中，横泾街道、郭巷街道、城南街道、越溪街道、太湖街道隶属

于吴中经济开发区，开发区内拟在横泾街道和郭巷街道统筹建设

2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。 

相城区：北桥街道、望亭镇、渭塘镇、阳澄湖镇已建成；黄

埭镇、元和街道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；太平街道、黄桥街道、北河

泾街道、漕湖街道、澄阳街道暂无建设计划。 

姑苏区：白洋湾街道土建基本完成；沧浪街道、平江街道、

金阊街道已选址，尚未立项，但计划今年底前全部开工；双塔街

道、苏锦街道、虎丘街道、吴门桥街道暂无建设计划。 

苏州工业园区：娄葑街道、斜塘街道、唯亭街道已立项，尚

未开工；胜浦街道已选址，尚未立项。以上 4个项目预计今年全

部开工。 

苏州高新区：狮山街道、横塘街道已建成；枫桥街道已选址，

尚未立项；浒墅关镇，东渚街道，通安镇有意向，正在选址。 

二、工作举措 

（一）领导重视强保障。市政府成立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

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联系网

络和联络员制度。各地政府（管委会）、民政部门也相应地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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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领导小组，做到前瞻布局、科学规划，明确各镇（街道）建设

目标任务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全面推动项目建设，形成“上下联动、

合力推进”的工作格局。 

（二）积极创新抓进度。市委已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项目

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，作为对各市区的年度考核内容。吴江

区以区政府名义下发《吴江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三年行动

计划》，将 8个镇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列入目标任务

同步启动。张家港市和昆山市合理设计新建或改造方案，形成有

序的项目建设梯队。常熟市、太仓市、吴江区、吴中区、苏州工

业园区将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列入本地区实事项目，体

现了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信心。 

（三）严格要求保质量。项目建设质量是区域性养老服务中

心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。各地从选址开

始，规范方案设计、厘清建设管理程序，健全基本建设管理工作

机制，保证建设质量。在紧抓工期的同时，严格落实医养融合养

老机构投入使用的标准，开展工程验收评估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

监督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各地进度不平衡。从本次调研看，各地已建成、正在

建设和已立项的占本区域镇（街道）比例为：张家港市 50%、常

熟市 35.7%、太仓市 85.7%、昆山市 50%、吴江区 27.3%、吴中区

7.1%、相城区 36.4%、姑苏区 12.5%、苏州工业园区75%、苏州高

新区 33.3%。地区之间差异较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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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分项目进展缓慢。个别项目前期报批手续周期过长，

部门之间沟通协调不到位，项目动工受到影响。少数市（区）和

部分镇（街道）认识不到位、重视程度不够。在配套政策上，除

昆山市、吴江区在苏州市财政给予 30%建安经费补助的基础上，

分别给予镇（街道）50%、30%的配套经费支持外，其他市（区）

经费支持政策尚不明确。 

（三）部分项目存在不确定因素。在近半年的区域性养老服

务中心建设推进过程中，部分项目选址存在隐患。个别项目在设

计方案后才发现触及规划红线；个别项目涉及未完结诉讼或完成

拆迁问题；有的改造项目存在产权不清。各镇（街道）在选址、

做方案时，要充分调研，科学论证，切忌随意。发现上述情况后，

要及时调整方案、重新选址，或与有关部门协商，尽快解决问题，

避免延误项目进度。 

四、下一步打算 

（一）要狠抓进度。切实细化具体工作方案和时间进度表，

倒排工期，强力推进，尽量将建设任务前移，实现项目均衡推进，

确保在三年内如期完成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目标和今年市

委、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建设项目任务。尚未启动和进度落后的镇

（街道），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，主动争取主要负责同志支持，

加快项目筹划，力争尽快进入实质工作阶段，确保完成所有镇（街

道）都有一所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的目标。 

（二）要常抓协调。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从选址、

方案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并分别予以审查、批复，再进入立项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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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施工方招投标、竣工验收和公建民营

阶段，涉及部门多、程序复杂，审批手续办理时间长。各地要加

强与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资源规划、生态环境、住建、卫健、消

防、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督管理、医保等相关部门协作，建立定期

协调机制，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突出问题。 

（三）要勤抓督查。市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领导小

组办公室将进一步加大对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的跟踪督查，

实行双月督查，双月通报，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。各市（区）区

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作领导机构要指导各地按照《老年人照

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》（JGJ450-2018）、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

评定》（GB/T 37276-2018）等国家标准进行建设或在原有镇（街

道）敬老院基础上改造，确保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内设的医疗机

构、食堂、消防设备、特种设施等符合规定，切实把这项“民生

工程”建成“民心工程”。 

 

附件：1．全市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情况统计表 

2．全市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任务分解表 

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 年 2月 22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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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2月 22日印发  


